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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權修訂戲仿意見書

 to: co_consultation@cedb.gov.hk 15/11/2013 21:31

From:

To: co_consultation@cedb.gov.hk
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，

「版權修訂戲仿意見書」

  所謂二次創作，只是創作的其中一種，指使用了已存的文本（包括文字、圖像、影
片、音樂或其他藝術作品等作品），進行延伸的創作。作品可以是對原文本的伸延，
也可以是對之的解構。二次創作並不是把別人的作品剽竊回來，當成是自己的東西；
相反，二次創作是明顯地以某作品、項目或角色爲基調，再加以發展，它的引用及改
變意味是很明顯的。古往今來，二次創作都是一種常用的創作手法和表達方式。2011 
年版權修訂草案作諮詢時，多個團體已向政府反映草案中多項條文有問題，會影響市
民言論及創作自由，但這些部份現在卻連如何再修訂的諮詢都不進行，難道當局以爲
之前的諮詢經已足夠？難道當局以爲諸多問題部份已無必要改善？就例如對「安全
港」、「實務守則」的爭議，就例如對由「分發」擴張至「傳播」的爭議等，若當局
拒絕改善並把全份草案再作諮詢，這無異於宣佈，今天的諮詢只是一場騙人的show，
版權法永遠不會爲保障市民大眾最基本的言論、表達、創作權利而設，局方永遠就是
與民爲敵、與公義爲敵。我認同「UGC方案」，「UGC方案」是完全能符合所謂的世
貿「三步檢測」。只爲個人或個人小組的非商業貿易營運使用提供豁免，符合第一步
「僅限於『特別個案』」之規定。「UGC方案」要求受豁免的二次創作作品不得用於
商業貿易營運上，也不得取代原作市場，這符合第二步「與作品的正常利用沒有衝
突」及第三步「沒有不合理地損害版權擁有人的合法權益」之規定。 

  我認為香港原來的版權法，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，甚至說成為其度身訂造也
不為過。法例欠缺文化視野，對二次創作更是完全扭曲，它雖沒直接說二次創作 犯
法，但在各種釐定是否侵權的條文中，二次創作都墮進所謂「侵權」的定義裏，官員
故意把二次創作與真正侵權的盜版混為一談，好讓商業利益者對二次創作手握 生殺存
亡之大權。我要求監管版權收費組織，勿令二次創作淪爲商家鉅額買賣遊戲。今天，
版權保護與民間創作空間兩邊的決裂越來越嚴重，主因是版權擁有人的一方，特別是



那些版權商家、版權收費組織，藉着他們在法律條文、財力、權力、勢利上的各種優
勢，對民間符合公義的權利，不斷地滋擾、侵犯、搶佔、剝削、強奪、蹂躪、強暴。
因此，除了針對侵權外，監管版權收費組織，也應是版權法例要肩負的責任。可是當
局對此問題一直交白卷，欠缺相關的條例及規管，使民間的使用者（如新媒體之下的
網台、博客(blogger)、播客(podcaster)等）及創作人在現行制度下，被逼面對極不公
平、極不合理的版稅徵收。我大力支持「UGC方案」及「同人方案」，「同人方案」
建基於關注聯盟的「UGC方案」，可說是「UGC方案」的修訂方案，香港動漫界要求
把「UGC方案」中「不作商業貿易營運」的限制，改爲「容許小額金錢收入」。原因
是在同人交流活動中，不少同人創作作品因爲要製作實物出來才能交流傳播，無可避
免會涉及印刷、場租等費用，而同人創作者一向都會就此收取一些費用，以求補償成
本。可是收取費用若超乎計算，有時候可能會出現超過成本的情況，即使這情況並不
常見。香港動漫同人界擔心，這會令他們被視爲商業貿易營運，而無法得到保障。因
此建議擴闊對金錢的限制。

  我認為今次的諮詢文件內容含糊不清，今次諮詢只包括【戲仿】作品的刑事責任的豁
免但對於【戲仿】的定義仍未清晰，市民容易墮入法網及政府有更大空間去打擊異見
者。我反對第1,2個方案，粗暴強暴了《基本法》第27 條裏對香港市民言論自由的保
障。例如把侵權定義由「分發（distribution）」擴張至「傳播（communication）」，
或以「超乎輕微經濟損害」、「潛在市場」等毫不實在、子虛烏有、無法客觀說出界
線，甚至是擧世獨創的條件，嚴苛地限制民間創作的空間，都使市民大眾隨時會有誤
墮法網之憂。民間的二次創作人面對刑事及民事的風險都不減反增，對二次創作也輸
打贏要，強調其所謂經濟「傷害」而故意忽視它對原作帶來的經濟利益與好處。復加
張署長大力推崇的所謂「貶損處理」，連「嚴肅變詼諧」都有罪，直接把規管的黑手
伸至言論和表達空間。民間提出的第四方案，使用UGC，這概念由歐盟報告提倡，加
拿大政府已立法及實行。除了一些由版權業界支持的律師提出所謂反對的個人意見
外，世貿本身也好，其他成員國也好，都沒有說過半句話聲稱它有違世貿公約。奸商
雙重標準、輸打贏要地運作所謂國際公約此藉口，只許州官老作「超乎輕微」，不准
百姓倡議「UGC」，還有甚麼公義可言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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